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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新 聞 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12年8月28日 
聯絡人:襄閱主任檢察官蔡偉逸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舒怡、檢察官林劭燁、

顏伯融、郭耿誠共同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

查處、檢察事務官，偵辦被告張○明等人涉嫌貪

污治罪條例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茲簡要說明

如下： 

壹、 偵查結果 

一、 被告張○明、詹○欣、張○龍、陳○來等4人均提起公訴 

(一) 被告張○明所為，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

之不違背職務收受賄賂及不正利益、洗錢防制法第14條

第1項之一般洗錢、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漏國

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嫌。 

(二) 被告詹○欣所為，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

之不違背職務收受不正利益罪嫌。 

(三) 被告張○龍所為，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

之不違背職務收受賄賂、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

般洗錢罪嫌。 

(四) 被告陳○來所為，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、第2

項之不違背職務行賄罪嫌。 

二、 被告江○昇、莊○傑均為緩起訴處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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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江○昇、莊○傑所為，均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

4項、第2項之不違背職務行賄罪。 

貳、 簡要犯罪事實 

一、張○明為內政部營建署（下稱營建署）公共工程組組

長兼辦道路工程組組長，負責督導道路組年度經建計畫

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（下稱前瞻計畫）編列、修正及審

查作業等業務，並對各地方政府提案之公共工程相關補

助計畫申請案件具有決策影響力；詹○欣為營建署道北

隊副隊長兼辦道路工程組課長，負責督辦前瞻計畫之提

升道路品質計畫（內政部）、市區道路碰撞構圖研究管

理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、市區道路BIM應用探索案等專

案計畫；張○龍係立法委員鄭○財辦公室執行長及力大

生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力大公司）之負責人；陳

○來係信創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（下稱信創公司）、集得

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（下稱集得思公司）之實際負責

人，專責土木工程之設計與監造業務，另持有柏和土木

結構技師事務所（下稱柏和事務所）及從事營建材料販

售之欣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欣闊公司）、弘羿材

料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稱弘羿公司）各20%股份；江○昇

係鑫峸企業有限公司（下稱鑫峸公司）及晟暘科技有限

公司（下稱晟暘公司）之實際負責人，鑫峸公司為道路

工程材料供應商，晟暘公司之營業項目則為景觀工程、

道路工程之規劃設計及提供建築資訊模型 （ Building 

Information Modeling，下簡稱「BIM」，為參數化之

建築3D幾何模型）服務，並與國立臺灣科技大學（下稱

臺科大）等學校進行產學合作，開發碰撞構圖分析軟



3 
 

體，可供各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單位用以進行道路事故

分析；莊○傑係萮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（下稱萮蘴公

司）之實際負責人，從事公共工程之景觀設計及道路工

程設計監造業務。 

二、106年起政府推動前瞻計畫中之「推動提升道路品質計

畫（公路系統）（106-114年）」、內政部110年起推動

「提升道路品質計畫（內政部）2.0」，均由營建署(道

路工程組)採競爭型補助方式審議，由地方政府針對中

央所提附經費之政策或計畫，由有意願之執行者經過一

定程序而提出計畫書，經過公開之專業評選過程，擇優

進行差別性補助，並由獲取補助者執行政策或計畫，藉

水平縣市間之提案與競爭，提升政策之執行品質。而其

補助申請流程，係由營建署發文公告各縣市政府與公所

前來申請，收到申請案後，先轉予營建署道路工程組內

各縣市負責承辦人員進行文件齊備之形式審查，若文件

齊備即納入審議案件，道路工程組即針對審議案件簽報

開會通知單，經過張○明、詹○欣審核後，邀集12、13

位評審委員（包含張○明、詹○欣等）審議，案件若獲

得過半數委員支持，即會送內政部通報，由部長形式上

審核，同意後即可獲得前瞻計畫補助。 

三、張○明、張○龍對職務上行為收受陳○來賄款、洗錢

部分（收受賄款共7,452萬元）： 

(一)陳○來自106年起，即以經營之信創公司、集得思公司

協助人力及專業性短缺之地方政府撰寫計畫書，向營建

署申請補助，亦引介地方政府委由柏和事務所撰寫計畫

書，若申請案通過，營建署即核定補助款予地方政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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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由地方政府發包設計監造標案，而因設計監造係採最

有利標，故由撰寫計畫書之信創公司、集得思公司或柏

和事務等顧問公司取得標案之機會最大，後續工程標之

投標廠商於投標時，陳○來亦會推薦由欣闊公司、弘羿

公司提供相關工程材料。陳○來為提高前揭協助地方政

府撰寫計畫書向營建署申請補助之審核通過率，於106

年間，找上對外宣稱可協助打點營建署官員之張○龍，

並透過張○龍認識張○明，由張○龍轉達陳○來行賄之

意願，而張○明因身為補助案件審議會議之副召集人，

另為會議之當然評審委員，可於第一時間掌握各補助申

請計晝之評選、審核重點所在及最新趨勢等重要資訊，

並利用指導撰寫補助申請計畫書之顧問公司要點等方

式，使該顧問公司可順利通過，張○明遂與張○龍共同

基於對於職務上行為，期約、收受賄賂及掩飾犯罪所得

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，由張○明利用其核決職務權

限，或對陳○來之相關提案計畫進行指導，使起訴書附

表一所示之73項提升道路品質等提案計畫（包含屏東縣

12件、澎湖縣4件、雲林縣43件、南投縣5件、嘉義縣8

件、彰化縣1件），順利審查通過，陳○來則依各計畫

核定補助金額約1至3%不等比例做為賄款，陸續交付賄

款共6,452萬元予張○龍、張○明，而張○明與張○龍

朋分之賄款方式，係由陳○來交付現金賄款予張○龍

後，張○明再前往力大公司向張○龍拿取賄款金額之半

數，餘半數則為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而暫置張○龍於力大

公司個人櫃內，待有需求再向張○龍拿取。其等於110

年間起，將張○明收受之賄款約5,000萬元，連同張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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龍分得之賄款約1,000萬元，共約6,000萬元，用以投資

養殖事業即大海企業社；部分賄款存入被告張○明本人

及親屬等帳戶私用、部分賄款用以購買賓士車輛供張○

明使用、支付張○明婚外情對象黃○珊（139萬5,000

元）等。 

(二) 復於110年底至111年3、4月間，張○明、張○龍所共

同投資之大海企業社因有擴建黑蜆養殖基地需求，渠等

遂要求陳○來代為支付大海企業社興建大海企業(黑蜆)

二廠（址設臺東市）之工程款，而該工程款可用於折抵

後續申請補助案之賄款，陳○來為讓申請補助計畫順利

不被刁難，遂借用欣闊公司名義與工程包商簽約，將現

金交予欣闊公司用以支付上開工程款共計約1,000萬

元。 

四、張○明、詹○欣對職務上行為收受江○昇不正利益及

賄款部分： 

(一)營建署道路工程組於109年4月間，公告招標「市區道

路BIM應用探討案」，江○昇要求合作之臺科大團隊參

與投標，張○明則為評選委員名單之一，該案由臺科

大得標。而江○昇深知張○明為中央級官員，若能維

繫良好關係，對其BIM設計軟體業務必有幫助，遂以每

2至3週1次之頻率，安排宴請張○明及詹○欣，席間並

討論BIM模型或碰撞構圖等議題，以瞭解營建署推廣構

想及架構，並請詹○欣對其技術指導，以利合作之臺

科大團隊日後參與營建署相關案件投標，張○明、詹

○欣2人則於111年3月間，營建署道路工程組辦理「市

區道路BIM應用推廣案」採購案(預算金額538萬元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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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7月間，辦理「市區道路碰撞構圖研究管理計

畫」採購案(預算金額490萬元)期間，應江○昇持續邀

約而參與飲宴，消費金額則均由江○昇支付，再由2人

指點江○昇撰寫標案服務建議書，以使江○昇提升日

後順利取得標案之機會，張○明接受招待之次數共49

次、詹○欣接受招待之次數共36次，總計張○明共收

受江○昇之不正利益16萬1,479元，詹○欣則共收受不

正利益8萬4,182元。 

(二)張○明另於110年11月間結識黃○珊，雙方隨即交往並

多次發生親密關係，後因張○明曾承諾贈與新車（目標

廠牌：MINI）予黃○珊，張○明即向江○昇要求代其支

付購車頭期款70萬元，江○昇為答謝張○明業務上指導

及考量日後尚有需張○明協助之處，於111年8月22日在

晟暘公司辦公室交付現金70萬元予黃○珊。嗣黃○珊於

111年10月13日產子，並對張○明佯稱其為該子生父，

張○明為支付黃○珊育嬰費用及承諾之每月生活費、車

貸，再指示江○昇自鑫峸公司帳戶匯款4萬6,000元、3

萬5,000元、3萬5,000元至黃○珊銀行帳戶，此部分江

○昇總計交付賄款金額共81萬6,000元予張○明指示之

婚外情對象黃○珊收受。 

五、張○明對職務上行為收受莊○傑不正利益部分： 

莊○傑因其經營之萮蘴公司對於施作公共工程道路之設

計經驗不足，為向張○明請求協助，遂自110年3月至

112年2月間，陸續邀約招待張○明飲宴、歡唱及女性陪

侍與飯店住宿、性服務，並就如起訴書附表四所示之請

託案件(嘉義縣7件、臺南市2件)於設計審查階段，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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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○明協助技術指導，而張○明均應允前往，並指點莊

○傑請託案件不足之處、審查委員會注意重點及如何設

計以符合補助原則，協助萮蘴公司順利通過營建署之審

查。張○明接受招待之次數共7次(含性服務2次），總

計張○明共收受不正利益17萬2,756元。 

六、張○明洩漏國防以外之秘密部分： 

法務部廉政署因偵辦刑事案件需要，於111年8月25日函

請營建署提供雲林縣政府及各鄉鎮市公所之110、111年

度「提升道路品質計畫2.0」預算執行明細表（含辦理

進度與會議決議）等資料，詎張○明因職務關係收取前

揭廉政署來文後，明知函文上之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

期限記載為：「密（本建置116年8月25日解密）」等

語，惟為向張○龍透露渠等相關收賄行為恐遭刑事調查

之消息，竟於111年8月30日，將前揭函文內容翻拍，並

使用透過通訊軟體傳送上開資料予張○龍知悉，以洩漏

關於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。 

參、量刑意見 

建請法院審酌： 

(一)被告張○明身為營建署組長，收受廠商賄賂，貪聲逐

色，嚴重損害政府補助及採購事務之公平性，犯後毫

無悔意，且其所收受之賄賂及不正利益高達7,567萬餘

元、所收受招待飲宴、歡唱、女性陪侍、飯店住宿等

不正利益即高達56次(且含性服務2次），甚連婚外情

對象之育嬰費用、生活費、車貸等費用，亦指示廠商

支付，請予判處應執行有期徒刑25年，俾懲劣行，並

彰法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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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被告詹○欣身為營建署課長，接受廠商招待，對特定

廠商為個別指導，嚴重影響政府標案及補助公平性，

然已於偵查中自白犯行，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，

除請依法減輕其刑外，倘審理時亦能坦認所有犯行，

請予以量處適切之刑。 

(三)被告張○龍長期擔任不同立法委員辦公室主任或執行

長，遊走於國會殿堂及各行政機關，竟介入營建署標案

及補助案，藉其身分穿針引線，充當收賄官員之白手

套，並收取鉅額佣金，且其初經本署偵訊時，仍欲圖卸

刑責，嗣經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，再次提訊時，始坦承

犯行，並全盤託出本案案情之始末，且供述其他共同正

犯之參與情節，以及對收賄流程詳細交代，犯後尚見悔

意，並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並自動繳交部分所得財物，

除請依證人保護法減輕其刑外，倘審理時亦能坦認所有

犯行，請予以量處適當之刑。 

(四)被告陳○來不循正軌營利，先藉由協助人力及專業性

不足之地方政府撰寫向營建署申請前瞻計畫道路工程補

助之計畫書，再提供鉅額款項疏通行賄被告張○明、張

○龍，就其所提案之補助申請計畫進行個案指導並順利

獲營建署核定補助，以使地方政府後續發包前開核定補

助之設計監造標案予陳○來掌控或配合之廠商，牟取私

利，取財無道，且初經本署偵訊時，仍飾詞推諉，嗣經

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，再經提訊時，始坦認其所為，犯

後尚見悔意，為遏止廠商競相效尤，除請依法減輕其刑

外，倘審理時亦能坦認所有犯行，建請量處適當之刑。 

肆、查扣與沒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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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案查扣不法所得相關財物如下： 

(一)新臺幣部分：現金及帳戶存款 3,219 萬 4,385 元（含張

○龍於偵查中自動繳回之犯罪所得 1,652 萬 2,089 元、

詹○欣於偵查中自動繳回之犯罪所得 8萬 5,779元）。 

(二)外幣部分：折合新臺幣共約 100萬餘元。 

(三)保單：保險單價值約 618萬餘元及人民幣 11萬 5,956.5

元(以匯率 4.271換算為 49萬餘元)。 

(四)基金：基金受益憑證價值約 322萬餘元。 

(五)動產：賓士自用小客車 1輛。 

(六)不動產：張○明位於臺北市士林區之不動產 1 筆（價值

約 1,888 萬元）。 

(七)其他：新光三越百貨禮券面額 3 萬 3,000 元、力大公司

股票 275 張等物。 

（除賓士自用小客車、力大公司股票外，共扣得財物之價值

約 6,201萬餘元） 

二、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，請依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前

段，宣告沒收，如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

收時，請依同條第 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 

伍、被告緩起訴處分部分 

審酌被告江○昇、莊○傑 2 人均坦承行賄犯行，深表悔悟，

認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，緩起訴期間均為 2年，並命： 

(一)被告江○昇：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6個月內，向公庫

支付 200 萬元。 

(二)被告莊○傑：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6個月內，向公庫

支付 50萬元。 


